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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1� � � � � � � � �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21-057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李新宇先生将其

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相关通知，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提前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

本次提前解

除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原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李新宇 是 6,050,000 3.81% 0.48% 2021/1/21 2021/11/08 2021/12/21 浙商证券

小计 6,050,000 3.81% 0.48% - - - -

上述股份原质押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1）。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新宇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1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2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新宇 158,944,462 12.74% 38,370,000 24.14% 3.07% 28,450,000 74.15% 99,008,346 82.11%

合计 158,944,462 12.74% 38,370,000 24.14% 3.07% 28,450,000 74.15% 99,008,346 82.11%

注12：李新宇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董事、高管锁定股。

李新宇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0�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 �公告编号:2021-73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峰投资” ）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东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康峰投资 是 22,230,000 11.82% 5.03%

2021年

11月8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22,230,000 11.82% 5.03%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康峰

投资

188,046,710 42.59% 95,000,000 50.52% 21.51% 0 0% 0 0%

陆仁军 57,884,066 13.11% 0 0% 0% 0 0% 43,413,049 75%

合计 245,930,776 55.69% 95,000,000 38.63% 21.51% 0 0% 43,413,049 28.76%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康峰投资资信情况良好， 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 � � �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4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

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并签署资产置换协议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持有的义乌市启育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与石晓霞、石志微、施银节持有的乐

清启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乐清升祥汽车配件有限公司100%股权、乐清星拓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行置换。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编号：2021-036）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义乌市启育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乐清启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升祥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乐清星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均已根据《资产置换协议》之相关约定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乐清启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乐清升祥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乐清星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由公司持有，公司不再持有义乌市启育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股权，公司的教育业务实现全部剥离。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 � �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1-110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参与投资基金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三一众志二期（天津）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9,000万元人民币以有限合伙人身份与三一创新（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众思智兴（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

司、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若澜（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三一众志

二期（天津）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26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基金并签署合伙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近日，该投资基金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情

况如下：

基金名称：三一众志二期（天津）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三一创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SSU918

公司将根据该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股票代码：A600845� B900926� � � �股票简称：宝信软件 宝信B� � � �编号：临2021-066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及增值税退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贴及增值税退税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确认地

方政府补贴、高新技术补贴等政府补贴款项共计7,311.51万元，累计确认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款项共计5,734.18万元。 明细如下：

（一） 政府补贴

受补助单位 补助类别 补助金额（元） 与资产或收益相关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6,362,061.64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信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3,036,892.52 与收益相关

飞马智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2,458,202.76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1,286,313.41 与收益相关

宝信软件（武汉）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846,626.25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821,452.76 与收益相关

日本宝信株式会社 地方政府补贴 645,553.13 与收益相关

大连宝信起重技术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155,828.91 与收益相关

宝信软件（成都）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102,463.93 与收益相关

宝信云计算（重庆）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81,236.88 与收益相关

上海梅山工业民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19,474.77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立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13,030.16 与收益相关

新疆宝信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补贴 11,314.61 与收益相关

小计 地方政府补贴 15,840,451.73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补贴 35,097,844.66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补贴 19,626,801.85 与资产相关

宝信软件（武汉）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补贴 2,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宝信云计算（重庆）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补贴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补贴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大连宝信起重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补贴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小计 高新技术补贴 57,274,646.51 -

合计 - 73,115,098.24 -

（二） 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受补助单位 补助金额（元） 与资产或收益相关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6,339,639.91 与收益相关

上海宝立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827,590.30 与收益相关

宝信软件（成都）有限公司 174,596.42 与收益相关

合计 57,341,826.63 -

二、政府补贴及增值税退税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款项计入2021年度当期损益，预计将

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

程度，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323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1-068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强公司车联网安全行业布局，推动公司自身稳定发展，发挥车联网产业协同效应，公司于

2021年7月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与福沃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沃德” ）、嘉兴创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投控东海中小微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火山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对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芯钛” ）进行增资，其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1,

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持有上海芯钛1.7391%的股权。详情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5）。

近日，上海芯钛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YGN873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3号楼14347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5、法定代表人：刘功哲

6、注册资本：人民币3,042.3253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7年7月7日

8、经营期限：2017年7月7日至2037年7月6日

9、经营范围：从事信息、计算机、通讯、电子、集成电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0、股东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孔旻 987.5000 32.4587

刘功哲 485.0000 15.9418

朱肇恺 375.0000 12.3261

上海芯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95.0000 6.4096

李澜涛 170.0000 5.5878

陈宁生 145.5027 4.7826

徐骏捷 106.2500 3.4924

林宗芳 106.2500 3.4924

冯华 75.0000 2.4652

广东广祺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2742 4.3478

嘉兴创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3645 2.6087

深圳市投控东海中小微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9.3645 2.6087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2.9097 1.7391

上海火山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9097 1.7391

总计 3,042.3253 100.0000

上述股东中，广东广祺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福沃德指定其关联方在中国境内

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符合本次增资协议的约定。 广东广祺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39� � � � � �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公告编号：2021-091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主办

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为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86.31%股权项目的

独立财务顾问，在该项目中，中信证券指派郭卓然、张小勇作为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由其负责履行

项目财务顾问职责，持续督导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鉴于该项目相关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尚未

结束，中信证券继续对相关事宜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近日，公司收到《关于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调

整的说明》，张小勇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该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委派陈枢接替担任该项目的财

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变更后，益丰药房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郭卓然、陈枢。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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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

易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972,50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1月1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8年11月1日，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关于核准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石朴英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754号）。 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股

份的发行和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 新增14,111,348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公司股本由

362,� 694,658股变更为376,806,006股。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发行

的股份中，4,236,346股限售股锁定期为12个月， 该部分股份已于2019年11月13日上市流通。 9,

875,002股限售股锁定期为36个月，因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0.4股；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该部分限售股由9,

875,002股变更为17,972,504股。 该部分股份将于2021年11月15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 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 2019年6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2019年6月18日为

授予日，首次授予122名激励对象共计2,116,500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7月3日，上述股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376,806,006股变更为378,922,506股。

限售股由14,111,348股变更为16,227,848股。

（二）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锁定期为12个月的限售股4,236,346股，于2019年11

月13日上市流通。该部分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不变，限售股由16,227,848股变更为11,991,502

股。

（三）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以2020年5月15日为股权登记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股转增0.4股，共计转增151,569,002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由378,922,506股为530,491,508

股。 限售股同比例增加，由11,991,502股16,788,103股。

（四）2020年6月30日，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限售股109,

900股。 2020年7月6日，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批限售股解锁914,200股，2020年7月10日，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686,700股。 公司总股本由530,491,508股变更为531,068,308股，

限售股由16,788,103股变更为16,450,703股。

（五）2020年12月9日至2021年3月4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共计21,903,707股，公司总

股本由531,068,308股变更为552,972,015股。 限售股数量不变。

（六）2021年5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75,600股，公司总股本由552,972,015变

更为552,896,415股，限售股由16,450,703股变更为16,375,103股。

（七）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以2021年6月4日为股权登记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3股，共计转增165,868,925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由552,896,415股为718,765,340股。

限售股同比例增加，由16,375,103股变更为21,287,634股。

（八）2021年7月5日，2019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股份第二批限售股解锁1,209,390股，2021

年7月12日，2019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股份第一批限售股解锁431,795股。 公司总股本不变，限售

股由21,287,634股变更为19,646,449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18,765,34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9,646,449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699,118,891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作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石朴

英、孙伟、索晓梅、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梁林涛、石

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苏华、张海青关于股份锁定的

承诺：

1、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其于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包括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亦不能于锁定期内以任何形式进行质押或设置其他任何权利负担；

2、若有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规定要求的股份解除限售期长于上述约定，则其同意根据有

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和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3、锁定期届满后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益丰药房《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作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李锡

银、李东升、谢志刚承诺：

1、李锡银、李东升和谢志刚通过本次交易分别认购的上市公司其余88,965股、899股、90股股

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若有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规定要求的股份解除限售期长于上述约定，则其同意根据有

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和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3、锁定期届满后，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益丰药房《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交易之限售股持有人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和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972,5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47%；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1月15日；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6名；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

量占总股本比例

（%）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石朴英 2,676,393 2,676,393 0.37236 -

2 索晓梅 2,238,107 2,238,107 0.31138 -

3 孙伟 2,238,107 2,238,107 0.31138 -

4 尹国英 2,088,627 2,088,627 0.29059 -

5 陈玉强 1,847,001 1,847,001 0.25697 -

6 田红霞 1,551,286 1,551,286 0.21583 -

7 胡海鹰 1,101,648 1,101,648 0.15327 -

8

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1,010,356 1,010,356 0.14057 -

9 梁林涛 966,502 966,502 0.13447 -

10

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781,188 781,188 0.10868 -

11

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677,950 677,950 0.09432 -

12 苏华 556,967 556,967 0.07749 -

13 李锡银 161,916 161,916 0.02253 -

14 张海青 74,655 74,655 0.01039 -

15 李东升 1,637 1,637 0.00023 -

16 谢志刚 164 164 0.00002 -

合计 17,972,504 17,972,504 2.50047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469,494 -2,469,494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7,176,955 -15,503,010 1,673,94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646,449 -17,972,504 1,673,945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699,118,891 17,972,504 717,091,39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99,118,891 17,972,504 717,091,395

股份总额 718,765,340 0 718,765,34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

易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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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1月9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龚平

先生、张厚林先生的书面辞职函，因工作安排调整，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请辞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职

务，龚平先生同时请辞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的辞任于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已确认，其于任期内与董事会之间概无分歧。 董事会对龚平先生、张厚林

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相应程序补选董事。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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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临

时会议）于 2021�年11月9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广州新市医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80,920万元受让林

俊杰先生所持有的广州新市医院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发布之《对外投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第三阶段投资的议案。

同意“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建设项目” ）增加第三

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81,800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建设项目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并在本次建设项目（包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的投资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3,800万元的范围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建设进程、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在

研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进程等情况对投资金额的分配和使用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发布之《关于“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第三阶段

投资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补执行董事的议案。

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辞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辞

任于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董事会对两位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为确保董事会的有效运行，本公司需增补2

名董事。经审核，董事会提名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

请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提名无异议。

本议案还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龚平先生辞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该等辞任于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非执行董事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李玲女

士组成；其中，汤谷良先生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安排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1、王可心先生，1964年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联席总裁及首席投资官，并于本公司若干控股子公

司担任董事。王可心先生于2010年6月加入本集团（即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于2011

年7月至2016年7月任本公司副总裁，2016年7月至2020年10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自2020年10

月起任本公司联席总裁。 加入本集团前， 王可心先生曾任海虹控股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600422）营销总监及昆明制

药药品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华立九州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庆华

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00607）副总裁、北京天仁合信医药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可心先生拥有沈阳药学院药学学士学位。

王可心先生确认，除本公告披露之外，于本公告日期，其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理层或主要

股东概无任何关系，且并未于本公司或任何附属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位，亦于过去三年内并无担任

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

于本公告日期，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之定义，王可心先生以个人

名义持有202,500股本公司A股股份，相当于本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总数（即2,010,958,045股）的

约0.01%和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562,898,545股）的约0.01%。

2、关晓晖女士，1971年3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执行总裁、首席财务官，并于本公司若干控股子公

司担任董事及监事。关晓晖女士于2000年5月加入本集团，历任本公司医药流通事业部财务经理、财

务副总监、商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总裁助理、财务部总经理等职，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任本

公司总会计师，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副总裁、总会计师兼财务部总经理，于2015年6

月至2020年10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自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执行总裁、首席财务

官。加入本集团前，关晓晖女士于1992年7月至2000年5月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关晓晖

女士现任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

02696）非执行董事、孟买证券交易所及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Gland� Pharma� Limited（股份

代号：GLAND）非执行董事、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代号：01099）监事会主席。 关晓晖女士于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任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1099）非执行董事。关晓晖女士拥有江西财经大学经

济学学士学位及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财会人员会计学硕士学位。 关晓晖女士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

(CPA)资质，并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会员。

关晓晖女士确认，除本公告披露之外，于本公告日期，其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理层或主要

股东概无任何关系，且并未于本公司或任何附属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位，亦于过去三年内并无担任

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

于本公告日期，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之定义，关晓晖女士以个人

名义持有181,000股本公司A股股份，相当于本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总数（即2,010,958,045股）的

约0.01%和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562,898,545股）的约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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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广州新市医院70%的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80,92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

易。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需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一、 投资概述

2021年11月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广州新市医院、林俊杰先生及其配偶余翠林女

士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健康拟现金出资人民币80,920万元受让林俊杰先生持有的广州

新市医院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经各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按标的公司的投前估值人民币115,600万元为基础确定，约相

当于广州新市医院2020年营业收入的1.9倍（P/S倍数）。 该估值主要基于广州新市医院已形成的诊

疗水平、经营口碑、所处一线城市的区位优势及所覆盖的人口密度，同时参考了根据2020-2021年

可查询到的如下可比医疗机构股权交易中收购标的整体估值所折算的P/S倍数区间：

交易时间 交易概述

P/S倍数

折算值注

2021年5月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300143.SZ）收购苏州广慈肿瘤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1.6

2021年4月

海吉亚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码：6078.HK）收购Etern�Group�Ltd.100%股权（间接持有苏州永

鼎医院98%股权）

3.5

2021年4月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601567.SH）控股子公司收购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

限公司100%股权

2.4

2021年4月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601567.SH）控股子公司收购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

司100%股权

2.5

2020年8月 华润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码：1515.HK）全资子公司收购济南重汽医院有限公司余下25%股权 1.7

注：P/S倍数折算值=相关交易对应的收购标的整体估值/收购日前一年度该等收购标的的营业

收入。

复星健康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复星健康将持有广州新市医院70%的股权，广州新市医院将纳入本集团合并

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广州新市医院始建于2003年，于2017年9月注册成为一家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注册地为广东

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为林浩贤。 广州新市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级

综合医院，核定床位数800张，目前拥有产科、妇科、微创外科、骨科、中西医结合康复科等30多个科

室和超过900名的专业医护、技术人员及运营管理团队。 广州新市医院亦是广东省普通高等医学院

校教学医院。

根据广州新市医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新市医院总资产为人

民币21,88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66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222万元；2019年度，广州新

市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2,824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64万元。

根据广州新市医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广州新市医院总资产为人

民币24,47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99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3,479万元；2020年度，广州新

市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0,46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43万元。

根据广州新市医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0月31日，广州新市医院总资产为人

民币25,371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6,900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8,471万元；2021年1至10

月，广州新市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4,51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119万元。

本次交易前后，广州新市医院股权结构预计变化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姓名/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林俊杰 3,300 100% 990 30%

复星健康 0 0 2,310 70%

合计 3,300 100% 3,300 100%

三、 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林俊杰

林俊杰先生，国籍中国，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截至本公告日，林俊杰先生任广州新市医院监

事。

2、余翠林

余翠林女士，国籍中国，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余翠林女士和林俊杰先生系夫妻关系。截至本公

告日，余翠林女士任广州新市医院执行董事。

四、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内容

复星健康拟现金出资人民币80,920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受让林俊杰先生持有的

广州新市医院70%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复星健康将分四期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各期付款应于每一期付款先决条件满足或被

复星健康豁免、且复星健康收到证明相关先决条件已全部满足的证明书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各期

付款金额如下：

（1）第一期付款：股权转让价款的20%扣除代扣代缴股权转让价款对应的个人所得税后的余

额；

（2）第二期付款：股权转让价款的60%；

（3）第三期付款：股权转让价款的10%；

（4）第四期付款：股权转让价款的10%。

3、各期股权转让价款付款的先决条件

（1）四期付款的通用先决条件，主要包括：

①广州新市医院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已获得有效的经营业务的全部批准、许可、执照和

类似授权；

②广州新市医院的财务、资产、业务等状况无重大不利变化，且不曾及不会发生造成广州新市

医院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③转让方、共同控制人及广州新市医院未出现约定的违约情形且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均真

实、准确、完整、全面，且已依约完成；及

④除第一期付款外，复星健康在支付每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时，除本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应全部满

足外，前期付款的先决条件也已应全部满足。

（2）除通用先决条件外，第一期付款的先决条件还主要包括：

①广州新市医院股东会或股东就本次交易已做出有效决议或决定；及

②共同控制人同意转让方将本次交易后所持广州新市医院30%的股权质押予复星健康并完成

股权质押登记，质押期限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5年。

（3）除通用先决条件外，第二期付款的先决条件还主要包括：

①转让方在第一期付款支付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完成本次交易的股东变更

/备案登记；

②本次交易的相关交割文件依约完成移交；

③广州新市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载举办人、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完成变更；

④共同控制人已向复星健康提供关于广州新市医院2018年10月收购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全部

资产、负债的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及

⑤复星健康收到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以2021年10月31日为基

准日就标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4）除通用先决条件外，第三期付款的先决条件还主要包括：

自交割日起已满1个完整会计年度。

（5）除通用先决条件外，第二期付款的先决条件还主要包括：

自交割日起已满3个完整会计年度。

4、交割安排

（1）广州新市医院就本次交易取得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变更/备案登记后的《营业执照》/核

准件所载的发件之日为交割日。

（2）于交割日，《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许可证》、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公章）以及银

行账号开户许可、银行账号及网上银行密钥等约定的交割证照、印章和文件应交由转让方及复星健

康共同管理，直至第二期付款支付之日全部移交给复星健康。

5、治理结构

（1）董事会

本次交易后的广州新市医院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由复星健康提名5名、转让方提名2名，由股

东会选举和更换。 董事长由复星健康从其当选的董事中提名，由董事会选举。

（2）监事会

本次交易后的广州新市医院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除职工监事1名外，另2名监事由复星健康、

转让方各提名1名，由股东会选举和更换。

（3）经营管理层

本次交易后的广州新市医院设总经理（院长）1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可设副总经理

（副院长）若干名，具体方案由广州新市医院董事会决定；财务和人力资源负责人由复星健康委派

人员担任。

6、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于2021年11月9日生效。

7、解除和终止

《股权转让协议》在下列情况下解除或终止：

（1）经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2）若转让方未依约完成本次交易的变更/备案登记的，且逾期15日仍未完成，复星健康有权

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解除协议；

（3）因转让方或共同控制人原因，导致复星健康未取得《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全部标的股权

的；及

（4）如下情形发生时，守约方单方解除：

①若一方出现违约事件，且在守约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30日内未能消除或纠正；

②若转让方、共同控制人或广州新市医院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陈述和

保证以及承诺，且该等情形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复星健康可以解除协议；

③若复星健康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陈述和保证以及承诺，且该等情形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转让方可以解除协议；及

④除非复星健康放弃，或各方达成一致，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

后的90日内完成。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已在华南地区拥有并运营佛山禅医、深圳恒生医院等多家在大湾区具有

品牌影响力、医疗及学科优势的营利性综合医院，并已基本形成了大湾区城市医疗服务产业的网络

化布局。广州新市医院地处广州市白云区核心发展区域，是一家在区域内具备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三

级综合医院，并已形成了一定的诊疗特色和经营口碑等。 本次交易旨在进一步完善本集团在华南地

区的医疗服务布局、提升区域协同，从而增强在该区域的市场份额和竞争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复星健康将持有广州新市医院70%的股权，广州新市医院将纳入本集团合并

报表范围。

六、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需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七、 释义

本次交易 指 复星健康受让林俊杰先生持有的广州新市医院70%的股权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标的股权 指 广州新市医院70%的股权

佛山禅医 指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原名为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健康 指 上海复星医药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共同控制人 指 林俊杰先生及余翠林女士

广州新市医院、标的公司 指 广州新市医院有限公司（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转让方 指 广州新市医院之自然人股东林俊杰先生

《股权转让协议》 指

2021年11月9日，复星健康与标的公司、林俊杰先生以及余翠林女士共同签订之《关于广州新市医

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八、 备查文件

1、 复星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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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

（二）” 一期项目第三阶段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建设项

目” ）

●投资金额：第三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81,8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建设项目第三阶段涉及的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

环保局等部门）的批准/备案。

2、本次建设项目第三阶段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将根据已上市产品的市场需求、拟

上市/在研产品的商业化进程预计等情况确定。

3、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

一、本次建设项目概述

2019年4月9日，经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第八十三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及/或其控

股子公司投资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于上海市松江区建设 “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

（二）” 一期项目第一阶段。有关详情请见2019年4月10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复

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第一阶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6）。

2020年3月30日，经本公司第八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本次建设项目增加第二阶段

投资不超过人民币72,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超过人民币59,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13,000万元）。 有关详情请见2020年3月31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复宏

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第二阶段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2）。

2021年11月9日，经本公司第八届第五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本次建设项目增加第三阶

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81,800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 该事项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3,800万元。 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可在

总投资金额的范围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建设进程、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在研产品上市后的商业

化进程等情况对投资金额的分配和使用进行调整。

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建设项目所涉款项。

二、本次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内容：“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上海市松江区

4、项目所涉主要产品：

本次建设项目所涉产品主要包括已上市产品利妥昔单抗注射液（汉利康）、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汉曲优）、阿达木单抗注射液（汉达远）及处于上市注册申请阶段的斯鲁利单抗注射液，未来可能

根据已上市产品的市场需求、拟上市/在研产品的商业化进程等实际情况进行增加或调整。

5、项目建设计划：

本次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3,800万元 （其中： 固定资产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240,8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 其中，第一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100,

000万元、建设周期为3年；第二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72,000万元、建设周期为2年；第三阶段投资

不超过人民币81,800万元、建设周期为3年。

6、第三阶段建设内容及具体投资概算：

为满足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已上市产品的市场需求和配合拟上市产品的商业化进程、

提高产能保障，拟对本次建设项目中的3#生产楼功能定位进行调整（由临床生产大楼改为商业化

生产大楼），因此而增加一条原液生产线、并新增购置工艺设备等。

第三阶段具体建设内容及具体投资概算初步如下（可能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建设进程、已上市

产品的市场需求、在研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进程等情况进一步调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项主要内容 概算金额 备注

固定资

产投资

工程费用

主体工程 8,071 主要包括3#生产楼增加一条4x15kL原液生产线（不锈钢反应器）及新建食堂

安装工程 7,065 主要包括配套机电及洁净公用工程等

工艺设备 50,279 新增产线相关的工艺设备及中间检测设备

小计 65,415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其他费用 6,541 工程设计费用及工程管理费用

验证费用 3,271 因设备自主化程度提高而增加的调试验证费用

小计 9,812

不可预见费用 6,573 按直接投资费用（工程费用）的约10%提取

合计 81,800

7、截至2021年10月，本次建设项目（包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已累计投入人民币约59,053

万元；已完成桩基工程，两幢主要生产楼已完成结构封顶、主体结构验收和所有建筑部分的施工，生

产辅助楼的结构封顶以及主体结构验收工作完成， 原液线及制剂线等主要生产设备全面启动工厂

验收测试。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建设项目追加第三阶段投资，主要为满足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已上市产品的市场

需求和配合拟上市产品的商业化进程、提高产能保障。

本次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成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单克隆抗体生

物药研发、中试及生产基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本集团在生物药领域的研发实力，并满足生物类似

药、生物创新药产品的商业化生产需求。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建设项目第三阶段涉及的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

环保局等部门）的批准/备案。

2、本次建设项目第三阶段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将根据已上市产品的市场需求、拟

上市/在研产品的商业化进程预计等情况确定。

3、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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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向ING�

Bank� N.V.,� Singapore� branch（即荷兰安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以下简称“荷兰安智

银行” ）申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7,500万欧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非承诺循环授信项下的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截至2021年11月9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实

际对外担保金额按2021年11月9日汇率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 人民币对欧元中间

价，下同）折合人民币约2,005,461万元，占2020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54.21%；其中：本集团实际为复星实业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934,528万元。 上述本集团提

供的担保已经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 11月 9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荷兰安智银行签署 《EUR� 75,000,000�

Uncommitted� Revolving� Credit� Agreement》（以下简称“《授信合同》” ），复星实业向荷兰安

智银行申请本金总额为不超过7,500万欧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非承诺循环授信，该等授信项下

最后还款日期为2022年12月31日。 同日， 本公司向荷兰安智银行签发 《Guarantee》（以下简称

“《保证书》” ），由本公司为复星实业向荷兰安智银行申请的上述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集团续

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800,000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单位、控股子公

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提供担保；注：控股子公司包括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

〈含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同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报经

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本次担

保系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复星实业成立于2004年9月，注册地为中国香港，董事会主席为姚方。复星实业的经营范围包括

对外投资、中西药物、诊断试剂、医药器械产品的销售和咨询服务，以及相关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公

告日，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实业管理层报表（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

日，复星实业的总资产约192,255万美元，股东权益约80,086万美元，负债总额约112,169万美元

（其中：银行贷款约94,557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49,393万美元）；2020年度，复星实业实现营业

收入585万美元，实现净利润9,044万美元。

根据复星实业管理层报表（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9月30

日，复星实业的总资产约205,147万美元，股东权益约85,456万美元，负债总额约119,691万美元

（其中：银行贷款约72,419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93,136万美元）；2021年1至9月，复星实业实现

营业收入28,632万美元，实现净利润4,594万美元。

三、《保证书》的主要内容

1、由本公司为复星实业向荷兰安智银行申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7,500万欧元（或等值其他货

币）的非承诺性循环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复星实业在上述授信

项下应向荷兰安智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2、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无条件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期间自《保证书》签订之日至2024年1月30日终止（以下简称“终止日” ）。 如于终止日

或之前已产生的被担保债务在《保证书》项下作出的追索之日尚未被偿还的，则该保证将继续有

效。

4、《保证书》受中国香港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本次担保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

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1月9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005,461

万元，占2020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4.21%；其中：本集团实际为

复星实业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934,52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